
卢沟桥街道多部门联合开展“双百双规范” 创
建活动， 确保辖区企业———

□本报记者 李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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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纳被骗48万公款该不该赔偿公司？
物流公司出纳王红入职不到

一个月， 就被骗子冒名公司老板
用微信骗走巨额公款。 此后， 她
被安排待岗， 不久， 又被解除劳
动合同。

即使这样 ， 公司也没有停
手。 在刑事案件还在侦查且无结
论的情况下， 公司向法院起诉王
红， 要求判令她赔偿因被诈骗给
公司带来的损失。

近日， 法院终审判决， 驳回
公司的诉讼请求。 至此， 职工遭
遇诈骗应不应该对单位的损失负
责有了答案。

案发：
骗子冒充总经理诓出纳

汇款48万

今年37岁的王红在2016年3
月7日入职某物流公司， 担任出
纳。 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
其试用期每个月工资2000元， 转
正后每个月2500元。

当年3月25日下午14点多，王
红的QQ接到公司前台刘某的消
息：“姐， 赵总让你现在加他微信
……。 ”王红马上回：“稍等，马上
加。 ”刘某还在QQ里催促：“姐，
你快点吧，赵总着急。 ”

加上 微 信 之 后 ， “赵 总 ”
称： “之前有个合作商已把合同
款汇到我的户头上， 因合同临时
变更， 现在你先从公司账户上返
还这笔48万元的合同款， 回头我
再补上。”

王红按照 “赵总” 的指示将
款项汇出。 之后， “赵总” 又以
有个合同要付全款为由， 让他再
汇36万元到指定账户。

这一次， 王红感觉异常。 她
让对方用另一个自己熟悉的微信
号发信息给她， 但对方说： “我
那个手机没电， 上不了！ 这是我

平时跟客户联系用的。”
王红不放心， 就给赵总的另

外一个微信号发信息确认情况。
此时， 她才知道对方根本不是公
司的赵总， 自己被诈骗了！ 她立
即报了警。

当天，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
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受理此案。

纠纷：
员工被辞退还遭起诉索赔

2016年5月19日物流公司通
知王红待岗， 之后每个月按照北
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 7
月7日， 公司向王红邮寄送达解
除劳动关系通知书， 解除双方劳
动关系。 之后， 公司起诉王红，
要她赔偿单位的48万元损失。

公司认为， 王红是持证上岗
的财务人员， 且有七年的工作经
验， 应当熟知相关财务法规。 但
是， 她在进行大额转账汇款时主
动添加未核实身份人员、 未经向
总经理赵某核实就将公司财产汇
入他人账户。 该行为严重侵犯公
司利益， 给公司造成了无法挽回
经济损失。鉴于其存在重大过错，
依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16条
规定，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王红认为自己没有重大过
错。 因为， 她是刚入职18天的员
工， 对公司很多情况不熟悉， 不
应承担全部过错责任。 况且， 公
司在管理上还有很多漏洞。

“我入职时， 前出纳梁某对
我说， 给赵总转账不需要走审批
手续 ， 直接用网银转账就可以
了。 她就通过赵总的微信号进行
过转账。” 王红说， 她入职时间
短， 不知道赵总有几个微信号，
但她知道赵总有好几个手机号。
因为每个手机号都能注册一个微
信号， 所以， 她认为赵总存在多

个微信号的可能。
为了证明给赵总汇款可以不

经过审批手续是公司惯例， 王红
还向法院递交了自己与赵总在案
发之后的微信对话。 对话内容显
示， 因王红每笔汇款都与赵总核
对， 赵总不仅多次催促她， 还责
怪： “这样工作你不觉得很影响
效率吗？”

一审法院：
员工不构成重大过错，不赔！

北京朝阳法院审理认为， 王
红对物流公司的损害结果， 不具
故意及重大过失。 因此， 驳回物
流公司的诉求。

据法官介绍， 本案之所以如
此判决， 原因是它涉及到的网络
诈骗手段隐蔽、欺骗性强，非普通
劳动者所能轻易防范和识别。 同
时，物流公司财务管理存在漏洞，
亦是造成这次损失的重要原因。

此外， 本案是刑事诈骗案 ，
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 目前尚
无调查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 物
流公司却要求王红赔偿经济损
失， 明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鉴此， 法院对物流公司要求赔偿
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

而物流公司不服判决， 提出
上诉。

二审法院：
公司遭诈骗没权利让员

工赔钱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此案后，也驳回了公司的诉求。

审理本案的法官指出， 王红
是物流公司的财务人员， 其将公
司款项对外转账的行为属于在工
作期间的职务行为。 所以， 她转
款的行为应当优先适用劳动关系

相关法律、 法规调整。
《劳动法 》 《劳动合同法 》

及相关司法解释， 对于劳动者在
履行职务行为过程中因个人原因
造成单位经济损失是否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部分没有作出明确规
定 。 原劳动部出台的部门规章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16条规
定： 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
位造成经济损失的， 用人单位可
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
经济损失。 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从
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 但每
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
月工资的20%。 若扣除后的剩余
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
准， 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据此， 法官认为法律法规没
有赋予物流公司追究王红赔偿责
任的权利， 部门规章也只规定劳
动者仅在有合同明确约定的情况
下才对相应损失承担责任， 如合
同无明确约定， 公司要求劳动者
承担赔偿责任则没有法律依据。

此外， 法官认为， 王红虽然
是有较长从业经历， 但其入职物
流公司时间较短， 涉案诈骗案件
发生在其入职当月， 其对于公司
内部管理和人事关系不太熟悉，
而公司还存在法定代表人赵某通
过微信方式要求财务人员划账的
管理模式， 故让其承担赔偿责任
缺乏充分的依据。 另外， 本案涉
及的刑事案件已经立案侦查， 目
前尚没有证据显示王红与犯罪分
子之间存在恶意串通， 因此， 公
司的要求不符合法律规定。

说法
职工虽免赔偿责任， 但

因失职可解除合同

法院终审判决后 ， 公司认
为， 王红不经核实就按照刚添加

的微信好友的指示汇出巨款， 这
种 行 为 绝 非 完 善 公 司 内 部 管
理 制 度可以避免的 。 公司遭受
的损失， 是王红没有全面履行职
责 造 成 的 。 如 果 这 样 的 行 为
可 以 免责 ， 等于是支持其不尊
重财务法规。 如此判决， 只加大
单位的责任、 减轻员工的义务，
有违公平。

法官对判决结果的解释是 ，
本案发生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
动关系存续期间。 劳动者所进行
的与其工作内容相关的业务活
动， 应属职务行为。 劳动者因履
行该职务获取的收益或利益都归
于用人单位， 相应的职务风险和
因此遭受的损失也应当由用人单
位承担， 这也是用人单位在选择
劳动者时所应承担的相应经营和
人事风险。 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
劳动者在工作中存在明显损害用
人单位利益的恶意的情况下， 要
求劳动者对于犯罪行为的侵害后
果承担赔偿责任是不公平的 。

对于公司解除双方劳动关系
的行为， 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
师赵金涛认为， 单位的做法是合
法的。

赵律师认为， 因劳动者失职
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 劳动者虽
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但 《劳动合
同法》 第39条规定， 如试用期不
符合录用条件、 违反规章制度、
严重失职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害
等， 公司可以解除与劳动者的劳
动合同。

赵律师说， 在本案中， 倘若
公司查明是哪个人拿走了公司的
钱， 公司可以向其索赔。 如果公
安机关侦破了案件， 公司的损失
也可能被警方追回。 现在， 公司
的损失不能确定是否能够追回，
此时要求劳动者赔偿， 缺乏事实
依据。

入职18天尚不熟悉情况 骗子冒充老板要求转账

延庆工商专栏

典型案例：
2018年3月， 怀柔工商分

局12315中心接到消费者的申
诉 ，称在某电商平台店铺购
买了儿童玩具，网站网页宣传
与实际商品不符，消费者无法
与商家取得联系，向工商部门
申诉。

接到投诉后，工商局工作
人员经过核实，该商家因通过
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被列
入异常名录，通过工商监管信
息无法与该商家取得联系，告
知消费者向第三方平台所在
地的工商部门投诉。

工商提醒：
日常生活中，网络购物是

大众消费的重要手段，但是网
络购物产生的问题也很多，信
息泄露、 网络诈骗层出不穷。
网络购物现实维权困境，消费
者与经营者远隔千里，缺乏面
对面的交流沟通。 那么，如何

降低或者避免网络购物的风
险呢？ 建议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看商家网站备案信
息 ， 主要看商家证照是否齐
全，有无列入异常名录或者被
行政处罚的不良记录； 其次，
仔细观察商品细节，货比三家
再下购买决定 ；第三 ，选择性
看评价，因网络炒信耍单行为
的存在 ， 评价不一定客观真
实， 多看匿名购买的评价；再
次 ，不要轻信图片展示 ，有的
图片是经过软件编辑后期制
作 ， 有的根本就不是实物拍
照；最后，谨防直接汇款诱惑，
不要直接向卖家银行汇款、微
信转账，第三方支付平台更安
全有保障。

法规链接：
《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第

二十八条规定：第三方交易平
台经营者应当建立消费纠纷
和解和消费维权自律制度。 消
费者在平台内购买商品或者

接受服务，发生消费纠纷或者
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消费
者要求平台调解的，平台应当
调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第一
款规定：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
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
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
偿。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
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
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
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
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消费者网上购物需谨慎

本报讯 （记者 赵新政 ） 为
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加强
辖区内中小企业劳动关系三方机
制法治化、 规范化建设， 丰台区
卢沟桥街道司法所、 劳动科、 机
关工会于 4月 18日下午在青塔
文化活动中心一层多功能厅组织
召开 “双百双规范” 创建活动部
署会。 百余名企业负责人参加
会议。 会上， 北京常鸿律师事务
所邹凯律师结合实际案例就 《工
会法》 《劳动合同法》 相关条款
的应用等进行了讲解培训。

卢沟桥街道开展的 “双百双
规范” 创建活动， 具体内容是百
分之百订立劳动合同、 百分之百
缴纳社会保险费 ， 规范工资支
付， 规范工时管理。 由于这些事
项直接关系职工切身利益， 涉及
企业经营管理和社会经济健康发
展， 街道劳动科科长李志平就如
何联合司法所、 工会开展创建活
动， 要实现哪些目标任务等进行

了详细的工作部署， 要求各单位
以 《工会法》 《劳动合同法》 为
依据， 进一步提升街道依法行政
工作实效。

邹凯律师对 《劳动合同法》
和 《工会法》 中经常遇到， 但在
实践中容易出现误解或不容易理
解的法律规定作了详尽讲解， 并
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提醒企业负
责人如何规避和化解劳动争议，
依法依规做好劳动合同的签订、
履行、 终止和续订。

街道总工会主席魏晓娟就企
业依法建立工会 ， 树立守法意
识， 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感等进行
了重点强调。

此次会议发放法治宣传品
200余份， 发放 《工会法》 等法
治宣传资料100多份。 通过培训，
企业负责人进一步认识到积极缴
纳社保既是对职工的保护， 也是
对企业的保护， 大家一致表示自
己企业的员工要100%参加社保。

百分之百签合同 百分之百缴社保


